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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一、  「為規範本校範圍內所有資通訊設備特訂定「亞洲大學資通訊設備管理要點」(下稱本要

點)。 

(一)適用範圍：包含各級實驗室、研究室、電腦教室、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及校內範圍之

公共空間。 

(二)資通訊產品定義：應包含軟體、硬體及服務等項。本要點規範包含具連網能力、資料

處理或控制功能者資通訊產品及物聯網設備，如門禁、無人機、網路攝影機、印表

機、網路分享器等。  

(三)資料傳送或跨越其他網路或資通訊設備，使用者仍有義務遵守其他網路或資通訊設備

使用規範。 

二、  本校資通訊設備禁止所有未經學校許可之任何商業性質使用。 

三、  本校資通訊設備禁止使用做為干擾或破壞網路上其它使用者或節點之軟硬體系統，此種干

擾與破壞如散佈電腦病毒、嘗試侵入未經授權之電腦系統、或其它類似之情形者皆在禁止

範圍內。 

四、  使用者應對使用資通訊設備所衍生之使用者行為所產生之相關法律責任負責。 

五、  各種合法資訊或軟體，在著作權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之合理使用範圍內，方得放置於本校所

有資通訊設備上，或利用本校所有資通訊設備重製。 

六、  本校所提供使用者之資通訊設備，禁止轉讓第三者使用。 

七、  本校對特定資通訊系統得依其性質訂定特別使用規範，使用該類資通訊系統及設備應依相

關規範辦理。 

八、  資通訊設備若為提供網路服務之伺服器主機，應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與「亞洲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事項，進行

系統日誌、使用者記錄、應用服務存取記錄與各項記錄之保存與處理。  

九、  資通訊設備使用者，應妥善規劃保管所屬資料及設定檔案，並應有備援備份措施，個人所

有的資料不應放置於本校資通訊設備上，使用者應自行保持或備份所屬資料的完整性，並

依資料風險設置備援措施。如因意外導致資料毀損，應啟動備援措施，相關資料損失由使

用者自行承擔，本校不負相關責任。  

十、  本校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臺灣學術網路連線單位配合防治網

路犯罪處理要點」及相關法規，得配合檢調單位對相關資通安全事件提供資料。  

十一、 使用者違反本要點之條文，本校保有隨時中斷其使用資通訊設備之權力。  

 



資通訊設備申請及使用  

十二、 本校行政與教學資通訊設備由需求單位負責規畫設置。 

(一)本校各單位辦理採購資通訊產品時，應依循國家資通安全政策及法規要求，禁止購買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之資通訊產品。  

(二)依「亞洲大學採購辦法」辦理採購資通訊設備時，應會辦資訊發展處評估是否符合法

規及使用需求，由總務處進行採購。  

十三、 行政單位如有特殊需求以致電腦數量或資通訊設備品項需求超過本要點之標準，請另以簽

呈辦理。  

十四、 本校新進專任教師(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得申請研究教學電腦設備，並以

每人一機為原則。由教師所屬系所填寫「專任教師電腦設備申請單」，資訊發展處奉核後

依提出申請順序配發設備。「專任教師電腦設備申請單」須於專任教師到職日期起算六個

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十五、 資通訊設備保管人對資通訊設備應負起保管及使用責任，不得擅自拆卸相關設備零件，違

反此規範若經查證屬實，則資訊發展處有權收回該設備之使用權，若涉及侵占或盜用，依

「亞洲大學財產管理辦法」辦理。  

十六、 資通訊設備之使用、保管與報廢依「亞洲大學財產管理辦法」規範辦理。  

十七、 資訊發展處所提供之電腦設備依當時標準配備為主，無法依個人需求提供。其他設備請以

簽呈方式專案採購。  

 

資通訊設備維修及設備報廢  

十八、 本校為維持行政與教學資通訊設備運作正常，特訂資通訊設備維修申請相關條例，以利各

項作業需求。  

十九、 資通訊設備維修申請僅限於資訊發展處所安裝之資通訊設備。非資訊發展處所配置之本校

公務設備，資訊發展處得提供諮詢服務，設備之維護或故障排除仍應由各單位自行辦理。  

二十、 維修申請原則以提供正常教學為主，其優先處理順序如下：電腦教室、校務及行政系統、

個人使用。  

二十一、維修申請以設備保管人為申請依據，由設備保管人於「亞洲大學維修通報系統」進行登錄

作業，資訊發展處依通報順序安排人員提供維修服務。  

二十二、使用者因網路故障或個人電腦無法上網登錄，可以電話請修方式辦理，由資訊發展處人員

代為登錄。  

二十三、各類資通訊設備維修，資訊發展處依其故障狀況進行評估及障礙排除，若因設備損壞需進

行送修或更新，則修繕時間需視設備而定。  

二十四、本校依資通安全相關法規之防護基準安裝及設置標準作業系統及程序。 

(一)當資通訊設備系統故障時，資訊發展處僅協助還原為標準作業系統。設備內相關資

料，依本要點第九條辦理，本校不負相關責任。  

(二)資通訊設備自行安裝作業系統者，應自負系統維運責任，並應依資通安全相關法規之

防護基準設置安全性原則。  

(三)行政單位電腦由資訊發展處依資安規範要求，每年進行至少一次系統安全及應用程序

安全性檢核。 

二十五、資通訊設備故障時，資訊發展處將協助轉送故障設備至原廠維修。若設備已過保固期限或

因人為因素等，以致產生維修費用時，須由使用者或設備保管人負擔。  

二十六、電腦設備申請維修時，資訊發展處不保證電腦設備內儲存資料之完整性。該設備保管人於

電腦設備送修前應自行備份儲存資料。  

二十七、電腦設備進行維修時，維修人員應依維修通報內容開立維修流程相關單據，由設備保管人



授權處理電腦資料及執行維修作業。維修人員應依規定落實資料保密原則進行維修作業。  

二十八、本校電腦設備應配合資通安全弱點管制措施，進行電腦系統及軟體的版本更新作業，未進

行更新或修補作業之設備將予以暫停網路連線。  

二十九、當報廢資通訊設備時，設備管理單位應將硬碟中的資料清除，並確認資料已確實無法復

原，確保資訊安全無虞。  

三十、 本要點經資訊發展處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